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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属于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扬州新瑞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新

瑞连” ）增资和股权结构变更，未导致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变动未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扬州新瑞连关于拟增资及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通知，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的基本情况

扬州新瑞连拟与杨会、纪念、合肥百瑞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合肥百瑞发” ）签订协议，由合肥百瑞发向扬州新瑞连增资并成为扬州新瑞连有限合伙

人，其他合伙人出资额不变。

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前，扬州新瑞连合伙人构成及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 类型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杨会 普通合伙人 350,000.00 70%

纪念 有限合伙人 150,000.00 30%

合计 500,000.00 100%

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后，扬州新瑞连合伙人构成及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 类型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杨会 普通合伙人 350,000.00 14%

纪念 有限合伙人 150,000.00 6%

合肥百瑞发 有限合伙人 2,000,000.00 80%

合计 2,500,000.00 100%

二、合肥百瑞发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合肥百瑞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K1GHAE69

成立日期：2025年11月13日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瑶海社区新海大道与鹿鸣山路交口启创产业园一

期4楼405室

三、变更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和控制情况

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为扬州新瑞连，扬州新瑞连持

有公司174,103,622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20.29%（以公司2025年9月30日总股本为基数，

下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瑞俊、杨会夫妇二人。 杨会直接持有公司23,593,934股股份，

通过认缴扬州新瑞连出资额的70%而间接持有公司约121,872,535股股份；郑瑞俊直接持

有公司1,400,000股股份， 通过汇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约26,401,667股股

份，通过宝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6,650,000股股份，通过合肥芯成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约4,988,922股股份。 实际控制人郑瑞俊、杨会夫

妇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约184,907,058股股份，能够形成控制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60,

411,223股，控制比例约为30.35%（以公司2025年9月30日总股本为基数，下同）。

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扬州新瑞连，扬州新瑞连

持有公司174,103,622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20.29%，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郑瑞俊、杨会夫

妇二人。 杨会直接持有公司23,593,934股股份，通过认缴扬州新瑞连出资额的14%以及通

过合肥百瑞发增资扬州新瑞连而间接持有公司约25,349,487股股份； 郑瑞俊直接持有公

司1,400,000股股份， 通过合肥百瑞发增资扬州新瑞连而间接持有公司约96,523,048股

股份，通过汇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约26,401,667股股份，通过宝信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6,650,000股股份，通过合肥芯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约4,988,922股股份。实际控制人郑瑞俊、杨会夫妇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

公司股票数量仍约为184,907,058股，能够形成控制的股份数量合计仍为260,411,223股

股份，控制比例仍约为30.35%。

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前后，郑瑞俊和杨会夫妇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比

例不发生变化；本次控股股东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扬州新瑞连，实际

控制人仍为郑瑞俊、杨会夫妇二人。

四、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系在郑瑞俊和杨会夫妇实际控制下而进行的持

股架构调整，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控股股东拟增资暨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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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25日、2025年

11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近日，公司收到致同所送达的《关于变更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变

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致同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原指派雷鸿先生和杨成会

女士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因工作调整，致同所对原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变更，现指派程晖先

生接替杨成会女士担任签字注册会计师。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雷鸿先生和程晖先

生。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程晖先生，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25年开始在致同所执业，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程晖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

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

程晖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不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 预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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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25-12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权属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各

类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包括存款、理财产品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等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银行理财产品等），且该等投资

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本次现金管理决议的有

效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及权属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2025-107）。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7月22日，公司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建设银

行厦门市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2025年9月9日， 公司购买了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汇利丰” 2025年第6104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2025年11月7日，公司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7天通知存款”

及“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025年11月10日，公司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汇利丰” 2025年第6329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上述产品

已于近日到期赎回，收回本金66,000.00万元，获得收益243.5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赎回情况

实际赎回日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 利 丰 ”

2025� 年 第

6104�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15,000.00

保本浮动

收益

2025年9月

11日

2025 年 12

月24日

0.7% -2.

5%

2025 年 12

月24日

15,000.00 106.85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 利 丰 ”

2025� 年 第

6329�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7,000.00

保本浮动

收益

2025 年 11

月12日

2025 年 12

月24日

0.7% -2.

5%

2025 年 12

月24日

7,000.00 20.1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天通知存款 3,000.00

保本固定

收益

2025 年 11

月7日

2025 年 12

月25日

0.75%

2025 年 12

月25日

3,000.00 3.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32,000.00

保本浮动

收益

2025 年 11

月10日

2025 年 12

月25日

1.00% -1.

60%

2025 年 12

月25日

32,000.00 63.12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厦门市分行单

位人民币定制

型结构性存款

7,000.00

保本浮动

收益

2025年7月

24日

2025 年 12

月26日

0.65% -2.

1%

2025 年 12

月26日

7,000.00 39.25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厦门市分行单

位人民币定制

型结构性存款

2,000.00

保本浮动

收益

2025年7月

24日

2025 年 12

月26日

0.65% -2.

1%

2025 年 12

月26日

2,000.00 11.21

以上产品赎回后，本金及收益均已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在授权的期

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

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

下：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元） 实际收益（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万

元）

1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0.00 40,000.00 28.48 0

2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12.66 0

3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0.00 40,000.00 151.41 0

4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00 50,000.00 544.11 0

5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5,000.00 5,000.00 34.58 0

6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0.00 25,000.00 501.78 0

7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6,000.00 16,000.00 89.55 0

8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4,000.00 4,000.00 10.11 0

9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4.15 0

10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6,500.00 16,500.00 273.97 0

11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3,500.00 3,500.00 20.13 0

12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0 9,000.00 28.69 0

13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0 9,000.00 15.83 0

14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00 15,000.00 13.17 0

15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00 7,000.00 2.07 0

16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00 7,000.00 8.10 0

17 广发证券国债逆回购 2,999.80 2,999.80 2.19 0

18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3,900.00 3,900.00 1.84 0

19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6,100.00 16,100.00 16.02 0

20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1,000.00 1,000.00 3.81 0

21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00 6,500.00 70.66 0

22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800.00 800.00 0.64 0

23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00 3,000.00 5.25 0

24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600.00 1,600.00 5.39 0

25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400.00 400.00 0.59 0

26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800.00 800.00 2.10 0

27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3,200.00 3,200.00 21.89 0

28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800.00 800.00 3.62 0

29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3,200.00 3,200.00 38.65 0

30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3,000.00 3,000.00 13.56 0

31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2,000.00 12,000.00 144.93 0

32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200.00 200.00 0.64 0

33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800.00 1,800.00 14.34 0

34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42,000.00 42,000.00 120.69 0

35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00 7,000.00 39.25 0

36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1.21 0

37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0 9,000 74.59 0

38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5,000.00 15,000.00 106.85 0

39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3,500.00 3,500.00 5.40 0

40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16,500.00 16,500.00 55.77 0

41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00 6,000.00 7.40 0

42 兴业银行大额存单 3,500.00 / / 3,500.00

43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00 / / 4,000.00

44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3,000.00 3,000.00 3.00 0

45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32,000.00 32,000.00 63.12 0

46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00 7,000.00 20.14 0

47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5,000.00 5,000.00 2.08 0

48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0.00 25,000.00 20.82 0

49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00 / / 7,000.00

50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0 / / 5,000.00

51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36,000.00 / / 36,000.00

52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0 / / 800.00

53 兴业银行大额存单 1,200.00 / / 1,200.00

54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1,400.00 / / 1,400.00

55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2,600.00 / / 2,600.00

56 兴业银行大额存单 7,800.00 / / 7,800.00

57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5,200.00 / / 5,200.00

58 兴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17,500.00 / / 17,500.00

59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32,500.00 / / 32,500.00

合计 2,645.23 124,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22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3.83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127.32

募集资金总现金管理额度（万元） 210,000.00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万元） 124,5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万元） 85,500.00

注：1、上表中“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为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单日最高投入

金额” 为现金管理单日最高余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为2024年合并报表归母净资

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2024年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

2、上表中“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为2025年11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最新审议额度，在此之前董事会审议授权额度为22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124,500万元。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

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62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0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1.2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0.87%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无（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5MA1K3U8816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近日，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沃上海” ）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

函》：出于日常运营资金需要，2025年12月25日-2025年12月26日，特沃上海通过集中竞价

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达到66.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本次权益变动后，特

沃上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915万股减少至1848.64万股， 股份比例由11.26%减少至

10.8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特沃（上海）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915.0000 11.26% 1848.6400 10.87%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无 （请注

明）

2025/12/25-�

2025/12/26

合计 1,915.0000 11.26% 1,848.6400 10.87%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特沃上海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日，特沃上海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

持规定，并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57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96号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3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普通股股东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3,095,9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3,095,9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436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43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

张世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01,158 99.5168 377,120 0.3063 217,628 0.176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张平丽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21,596,213 98.7816 是

2.02

选举刘勇兵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21,538,065 98.734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981,158 62.2599 377,120 23.9303 217,628 13.8098

2.01

选举张平丽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6,213 4.8361

2.02

选举刘勇兵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8,065 1.146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晶晶、董宇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

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968

证券简称：醋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42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26日下午在南通中心诺富特酒店以现场+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人（独立董

事王宝荣、朱雪忠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由俞新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了俞新南为董事长,庆九为副董事长。

经表决：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了赵伟建、王宝荣、俞新南、庆九、丁彩峰为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俞

新南为召集人；

选举了王宝荣、贾亚军、朱雪忠、张建、职工代表董事为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贾亚军为召集人；

选举了赵伟建、王宝荣、贾亚军、俞新南、顾翊为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其中赵伟建为召集人；

选举了赵伟建、王宝荣、贾亚军、俞新南、印蓉为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王宝荣为召集人；

经表决：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俞新南为公司总经理。

经表决：赞成9票（俞新南回避表决），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唐霞为董事会秘书兼任董事会授权证券事务代表。

经表决：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帅建新、薛金全、钱进、顾翊、陶涛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顾翊为财务负责人。

经表决：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副总经理聘任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财务负责人聘任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968

证券简称：醋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41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通中心诺富特酒店（工农路20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235,1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0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84,206 99.7521 249,433 0.2464 1,500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60,606 99.7288 273,033 0.2697 1,500 0.001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3.01 选举庆九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00,914,715 99.6835 是

3.02 选举俞新南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00,914,714 99.6835 是

3.03 选举顾翊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00,919,515 99.6882 是

3.04 选举丁彩峰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00,914,715 99.6835 是

3.05 选举张建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00,914,714 99.6835 是

3.06 选举印蓉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01,087,818 99.8545 是

4.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4.01 选举赵伟建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917,912 99.6866 是

4.02 选举王宝荣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914,713 99.6835 是

4.03 选举贾亚军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914,713 99.6835 是

4.04 选举朱雪忠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1,030,148 99.797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1,687,100 87.0522 249,433 12.8704 1,500 0.0774

3.01 选举庆九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617,609 83.4665

3.02 选举俞新南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617,608 83.4665

3.03 选举顾翊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622,409 83.7142

3.04 选举丁彩峰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617,609 83.4665

3.05 选举张建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617,608 83.4665

3.06 选举印蓉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790,712 92.3984

4.01

选举赵伟建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620,806 83.6315

4.02

选举王宝荣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617,607 83.4664

4.03

选举贾亚军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617,607 83.4664

4.04

选举朱雪忠同志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733,042 89.42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杨振华、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169

证券简称：

ST

太重 公告编号：

2025-063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6日披露了《太原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决定

对公司立案。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了《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9）。

近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5〕3号），现将相关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

玉河街53号。

范卫民，男，1964年12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总经理，住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

区玉河街25号院6楼27号。

王创民，男，1962年4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长，住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前进

路6号院6楼32号。

张志德，男，1964年12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副董事长，住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

岭区三桥街41号3楼2单2号。

贺吉，男，1967年2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财务总监，住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

街康乐巷3号楼83号。

李玉敏，男，1958年9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住址：山

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菜园街32号1楼2-2号。

杜美林，女，1964年9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住址：山西省太原

市小店区并州南路107号联2号楼1-1号。

韩珍堂，男，1965年9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长，住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尖草

坪街41号4栋2单元12号。

陶家晋，男，1973年5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总经理，住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

区柏杨树北二巷5号1栋1单元7号。

卜彦峰，男，1972年3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住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解放北

路十里铺东巷8号。

郝杰峰，男，1980年1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董事、营销总监，住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

林区和平北路西二巷熙苑小区3号楼701号。

段志红，男，1972年6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财务总监，住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尖

草坪街5号南加宇。

杨珊，女，1982年8月出生，时任太原重工财务总监，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榕湾路

16号2002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太原重工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应当事人范卫民、王创民、张志德、杜美林的要求，我局

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太原重工、范卫民、王创民、张志德、贺吉、李玉敏、杜美林、韩珍堂、陶家晋、卜

彦峰、郝杰峰、段志红、杨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2年， 太原重工与黑龙江瑞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建设黑龙江省杜尔伯特

蒙古族自治县拉弹泡300MW风电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拉弹泡项目),约定太原重工向拉弹

泡项目销售风力发电主机设备，总承包拉弹泡项目风电场工程，并提供项目建设资金。太原

重工通过提前确认拉弹泡项目风力发电主机设备收入、 结转成本且少计相关收入和成本，

多计拉弹泡项目自采塔筒收入、少计和跨期结转自采塔筒成本，虚增除自采塔筒外其他风

电场工程业务收入、成本，少计融资租赁财务费用的方式，导致太原重工2014年至2018年、

2020年和2021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多计营业收入756,668,038.8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8.39%；多计营业成本

601,321,510.13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7.89%；多计利润总额155,346,528.67元，占当

期披露利润总额的763.89%。

2015年少计营业收入43,866,575.9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0.64%；少计营业成本

52,048,229.21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0.96%；少计财务费用4,847,040元，占当期披露

财务费用的0.98%；多计利润总额13,028,693.31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4.83%。

2016年多计营业收入751,888,249.64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7.58%；多计营业成

本786,069,965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18.68%；少计财务费用36,054,380.76元，占当

期披露财务费用的6.5%；多计利润总额1,872,665.4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0.1%。

2017年少计营业收入185,214,431.58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2.58%；少计营业成

本179,642,456.98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3.29%；少计财务费用22,098,579.24元，占

当期披露财务费用的3.03%； 多计利润总额16,526,604.64元， 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27.37%。

2018年少计营业收入92,607,215.8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44%；少计营业成本

92,873,085.91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2.06%；少计财务费用120,488,031.97元，占当

期披露财务费用的14.82%； 多计利润总额120,753,902.08元， 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89.76%。

2020年少计营业收入165,718,175.63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92%；少计营业成

本153,980,116.36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2.21%；少计利润总额11,738,059.27元，占

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5.52%。

2021年少计营业收入93,409,749.7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12%；少计营业成本

48,503,394.9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0.73%；多计财务费用699,540.85元，占当期披露

财务费用的0.1%；少计利润总额45,605,895.65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5.3%。

同时， 太原重工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引用了个别年度的部分财务数

据，构成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年度报告、财务资料、业务合同、情况说明、工商资料、询问

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太原重工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 《证券

法》)第六十三条和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

二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虚假记载行为。

范卫民，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总经理，为完成考核指标，组织协调提前确认拉弹泡

项目风力发电主机设备销售收入和虚增拉弹泡项目除自采塔筒外其他风电场工程业务收

入，保证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是太原重工2014年至2018年年

度报告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创民，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长，知悉拉弹泡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保证

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太原重工2014年至2018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张志德，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副董事长，知悉拉弹泡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以及该项目确认的风力发电主机设备销售收入不符合实际销售情况的问题，保证2014

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

责， 是太原重工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虚假记载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贺吉，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财务总监，知悉提前确认拉弹泡项目风力发电主机设备销售

收入情况，未审慎关注拉弹泡项目融资租赁费用长期挂账情况，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财务

管控和监督，保证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太原重

工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李玉敏，作为太原重工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未对太原重工2014年、

2016年年度报告的异常情况保持应有关注， 保证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太原重工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杜美林，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重集团)时任总会计师，未对太原重工2016年年度报告的异常情况保持应有关注，保

证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未勤勉尽责， 是太原重工2016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韩珍堂，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长，在组织完成拉弹泡项目过程中，知悉拉弹泡项目进

展情况， 但其未对拉弹泡项目财务核算的完整性、 准确性保持应有关注， 保证2020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

太原重工2020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虚假记载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陶家晋，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总经理，在推动完成拉弹泡项目过程中，知悉拉弹泡

项目进展情况，但其未对拉弹泡项目财务核算的完整性、准确性保持应有关注，保证2020

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

责， 是太原重工2020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虚假记载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卜彦峰，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太重集团时任总会计师，在任职期间曾实际参与管理

太原重工财务工作，在配合完成拉弹泡项目过程中，知悉拉弹泡项目进展情况，但其未对拉

弹泡项目财务核算的完整性、准确性保持应有关注，保证2020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太原重工2020年至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郝杰峰，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董事、营销总监，兼任营销中心总经理，未对拉弹泡项目应

收账款较高的情况保持应有关注，保证2020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

责，是太原重工2020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段志红，作为太原重工财务总监，未对拉弹泡项目的财务核算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对

太原重工财务管控不到位，保证2021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太

原重工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杨珊，作为太原重工时任财务总监，未对拉弹泡项目的财务核算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

对太原重工财务管控不到位，保证2020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

太原重工2020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范卫民、王创民、贺吉、李玉敏和杜美林的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

第三款的规定。 张志德的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

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韩珍堂、陶家晋、卜彦峰、郝杰峰、段志红和杨珊的上述行为违反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范卫民、王创民、张志德、杜美林及其代理人在陈述、申辩及听证中提出以下意见：

范卫民提出，拉弹泡项目由太原重工下属分公司自行组织实施，其作为太原重工总经

理，不具体负责项目也不具体参与项目的实施，其组织协调提前确认拉弹泡项目风力发电

主机设备销售收入和虚增拉弹泡项目除自采塔筒外其他风电场工程业务收入与事实不符，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存在上述行为的主观故意，将其认定为年报虚假记载的主要责任人与

其权责失衡；因风电项目存在过失，已接受刑事处罚。 此外，范卫民还提出对2020年5月后

的相关违法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行政处罚畸重，不符合“过罚相当” 原则；未具体说明

2020年非公开发行文件引用的财务数据的详细内容等。 请求减轻处罚。

王创民提出，拉弹泡项目由太原重工下属分公司自行组织实施，其作为太原重工董事

长对项目进展和项目存在的问题不知情， 太原重工经理层汇报的相关情况未说明项目异

常；太原重工年报由财务部门审核汇总编制，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提请董事会审议通

过，其不属于2014年至2018年年报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本案中相关人员的询

问笔录属于个人猜测，不能作为对其行政处罚的证据。 请求减轻或免除处罚。

张志德提出，其不负责太原重工的具体工作，仅知道存在拉弹泡项目，对项目实际进展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不知情，其保证太原重工相关年报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是太原重工相

关部门已确认年报真实、准确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其不应当是2014年至2018年年报虚

假记载的直接责任人员；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其并未参与， 对相关情况不知情，仅

是按要求对文件进行签字，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与其无关。 请求免除处罚。

杜美林提出，其不直接接触或参与拉弹泡项目，太原重工财务部门未就拉弹泡项目存

在问题进行过汇报，签署相关年报主要是基于对太原重工管理层和外部审计机构专业意见

的信赖，已经勤勉尽责；重型机械行业的复杂性和年报审计的专业性导致其难以发现年报

存在虚假记载并在任职期间，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对相同岗位的人员未追究

责任存有疑问；已接受刑事处罚，家庭经济困难。 请求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 在案相关询问笔录、经济运行会会议纪要、项目协议等证据显示，范卫民存在组织协调

提前确认拉弹泡项目风力发电主机设备销售收入和虚增拉弹泡项目除自采塔筒外其他风

电场工程业务收入行为；王创民知悉拉弹泡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张志德知悉

拉弹泡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该项目确认的风力发电主机设备销售收入不

符合实际销售情况的问题；杜美林作为有财会专业背景的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未对太原

重工2016年年报中相关业务毛利率变化的重大异常情况保持应有关注， 其不接触或不参

与项目、任职期间加强制度建设、行业的复杂性和年报审计的专业性，均不能作为其免责或

减轻责任的事由。范卫民、杜美林所受刑事处罚，与其对相关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所应承担的

责任无关。

此外，上述申请陈述、申辩及听证人员提出的年报由财务部门审核汇总编制，并经年报

审计机构审计后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等， 要求追究其他人员的责任以及未具体说明2020

年非公开发行文件引用的财务数据内容等事项不影响本案对上述人员违法行为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 上述人员在陈述、申辩及听证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我局从其违法行

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出发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符合“过罚相当” 原则。

综上，我局对范卫民、王创民、张志德、杜美林的申辩意见均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并综合考虑相关当事人积极

配合查处、主观过错较小等情形，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八百万元罚款；

二、对张志德给予警告，并处以二百万元罚款；

三、对韩珍堂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

四、对陶家晋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三十万元罚款；

五、对卜彦峰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三十万元罚款；

六、对段志红给予警告，并处以七十万元罚款；

七、对郝杰峰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八、对杨珊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并综合考虑相关当事人积极

配合查处等情形，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范卫民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二、对王创民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三、对贺吉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五万元罚款；

四、对李玉敏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五、对杜美林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范卫民的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和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三项的

规定，我局决定：对范卫民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王创民的违法行为情节较为严重，贺吉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2005年《证券法》

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

第一款、第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王创民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贺吉采取3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张志德的违法行为情节较为严重，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证

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

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张志德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

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

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

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

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

司)，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不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公司股票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8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条第一款

第(七)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

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并披露：(一)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12个月；(二)公

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

公司已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涉事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追溯重述。 具

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等相关公告。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所涉及项目2021年已完工，相

关项目资产2024年已全部剥离，风险已出清，不会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公

司就上述事项带来的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认真汲取经

验教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加

强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正确运用， 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5.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